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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扬新法官认为，赡养父母是成
年子女应尽的法定义务，任何人不得
以任何方式加以改变，也不得附加任
何条件进行限制。因此，子女不得以
老年人经济条件比自己好为由，拒付
赡养费。

根据《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规
定，赡养人应当履行对老年人经济上
供养、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的义
务，照顾老年人的特殊需要。家庭成
员应当关心老年人的精神需求，不得
忽视、冷落老年人。与老年人分开居
住的家庭成员，应当经常看望或者问
候老年人。

因此，赡养老人并非单纯是经济
上的问题，生活照料、精神慰藉等方面
更需要子女的关照。有些老人经济上
比较富足，但在精神上更需要子女的
慰藉。子女应该在百忙之中“常回家
看看”，倾听父母的需要，让老人精神
上有所寄托，消除孤独感、危机感。

据《北京晚报》

89岁老母亲与66岁儿子打官司

“老告老”难解“老养老”
近年来北京一中院审理的赡养纠纷案件数量逐年增加，“老养老”赡养问题尤为突

出，赡养案件原告为85周岁以上高龄老人、而被告即原告子女年龄也已达60周岁以上的
情况越来越多。法官还发现，“老养老”问题以及低收入家庭养老问题、空巢老人精神赡
养问题，这三种情况在有的家庭甚至叠加在一起。

子女退休多病
经济上帮扶难

如今，赡养案件原告为 85周岁以上
高龄老人、而被告即原告子女年龄也已
达 60周岁以上的情况越来越多。父母和
子女皆为老年人，两辈人其实都需要子
女的赡养。

89岁的李老太就是一起“老养老”赡
养案件的原告。自打老伴去世后，她就
开始独居生活。李老太称，自己没有工
作，以前靠老伴的收入，老伴去世后，她
就将自家的一间房屋对外出租，每月靠
低保和 3000元房租生活。但李老太感觉
自己身体日渐衰弱，虽有新农合医保，但
日常所需自费药品、护理的开销日益增
大，而自己唯一的儿子大龙平时不曾在
经济上对她进行帮扶。无奈之下，李老
太向法院起诉，要求儿子大龙按月支付
赡养费 2000元。

“我今年 66 岁，也是老年人了。我
们夫妻退休工资不高，孩子还要靠我们
两个人养活。我和妻子患有多种老年
基础病，长年看病吃药花销大，而母亲
有房租收入，钱是够花的。”因此，李老
太的儿子只同意每月给付老母亲 500
元。对此李老太表示，以后去养老院或
雇人照看费用都很高，她需要攒点养老
钱。

法院认为，李老太年逾古稀，经济收
入低，儿子应履行赡养义务。考虑到李
老太日常开支、儿子收入情况等因素，法
院酌定儿子每月支付李老太赡养费 1000
元。

高龄老人需求
和老年子女经济能力

均需考量

北京一中院团河法庭吴扬新法官认
为，孝敬父母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六
十七条规定，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
务。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时，无劳动能力
的或生活困难的父母，有要求子女给付赡
养费的权利。一般而言，赡养费的标准按
当地的经济水平、被赡养人的实际需求、
赡养人的经济能力等方面定。根据我国
《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规定，赡养费的内
容主要包括：老年人基本赡养费、老年人
的生病治疗费、生活不能自理老人的护理
费用、老年人的住房费用以及必要的精神
消费支出、必要的保险金费用。

“老养老”赡养案件，因父母与子女双
方均为老年人，为了充分保护老年人合法
权益，法院审案确定赡养费标准时，除了
考量被赡养老人实际需求，还着重审查和
考量同为老年人的赡养人实际经济能力，
并结合当地经济水平、个案因素等综合酌
定赡养费数额。实践中，法院审理此类案
件时更注重调解工作，会与老年子女及其
下一代沟通协调，努力促成当事人调解解
决纠纷，避免矛盾激化，营造养老敬老的
和谐氛围。

很多老人身体状况衰退，保姆费
和养老院住院费日益增加。当低收入
人群和社会老龄化两大社会难题重叠
在一起，问题则变得更加复杂。低收
入家庭养老类案件，一般表现为老人
和子女双方的经济状况均不佳。需要
被赡养的老人往往无收入，或因退休
年限较早等原因自身收入较低；而作
为赡养义务人的子女，有的退休工资
微薄且自身家庭经济困难，有的则长
年无业且无收入来源，靠最低生活保
障生活。在诉讼中，有的子女提出自
己经济困难，履行赡养义务能否不支
付赡养费，而代之以探望老人提供精
神抚慰的方式？

在北京生活的安老先生现年 88
岁，老伴去世多年，四个子女中有两个
也已经过世。安老先生每月退休工资
为 3000 元，他起诉到法院，要求两个
儿子今后每人每月给他 1500 元赡养

费。
而安老先生的两个儿子也都年过

五十了。大儿子经济条件好于小儿
子，每月有退休金 5000 元，他同意支
付“合理”的赡养费用。小儿子平日给
人打打零工，月收入仅 2300 元左右。
小儿子提出，他与老父亲居住在同一
小区，因自身收入较低无力支付赡养
费，但可通过经常探望老父亲、给予其
精神抚慰的方式履行赡养义务。

在庭审中，安老先生并不同意小
儿子的提议，认为既然子女和自己不
住在一起，自己还是拿到赡养费比较
有保障，如果自己有事，同住一个小区
的儿子过来很方便，还是可以帮忙照
顾一下的。经法院询问，老人坚持要
求两个儿子以支付赡养费的方式进行
赡养。最终，法院判决大儿子每月向
安老先生支付 1000元赡养费、小儿子
每月支付 400元赡养费。

尽可能探望并提供力所能及经济扶助

吴扬新法官认为，赡养义务系子
女的法定义务，不能因子女经济困难
而免除。赡养可以是赡养人与被赡养
人共同生活直接履行赡养义务，也可
采用提供生活费的方式承担经济责
任。老年人主张子女给付赡养费符合
法律规定，应予支持。但关于赡养费
数额，既要根据赡养人经济负担能力
确定，又要照顾到被赡养人实际生活

需要。
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子女应尊重

被赡养人对赡养方式的选择，尽可能
顺遂长辈意愿，同时尽可能地对父亲
探望、陪伴，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提供
经济扶助。父母一方在保证自己生活
质量的前提下，亦要充分考虑子女的
家庭生活需要，与子女心平气和协商
赡养费事宜。

要求子女
精神赡养增多

随着“空巢家庭”越来越多，老
人独自生活的比例逐渐增大。社会
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许多老人在经
济自足的基础上，更渴求子女的精
神赡养与亲情关怀。一些高龄老人
不主张赡养费，仅要求子女给予精
神上持续性慰藉的精神赡养类案件
亦逐渐增加。

因曾反对女儿的婚事，杨老太
和女儿一直关系紧张，双方互不联
系，女儿婚后多年来没回家看望母
亲。杨老太给女儿打电话、发信息，
女儿均不予回复。思念女儿心切的
杨老太遂起诉要求女儿对她予以照
料，定期每月探望一次，而未主张赡
养费。法院认为，女儿与母亲断绝
联系，未尽到完整的赡养义务，现杨
老太要求女儿每月探望一次，符合
常理。最终，法院判决支持了杨老
太的诉讼请求。

老张是一家公司的股东，名下
资产较多。他与儿子因经营理念不
同，经常发生争执。儿子以在外出
差为由，长年不回家看望老张。于
是，老张起诉要求儿子每月支付赡
养费 2 万元，并至少每隔半年回家探
望他一次。

“我不是不探望，是老出差，忙
过这段就回去。”儿子还称，虽然自
己年薪不低，但他父亲生活富足，财
产收入远高于自己，无需他付赡养
费。法院经审理，判决支持了老张
主张探望的诉讼请求，并酌情判令
儿子给付每月赡养费 5000 元。

法官解读

空巢老人

子女不能因经济条件好
而拒付赡养费

并要“常回家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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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老龄化难题重叠家庭养老有难度

低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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